
注册地区 上海 首席合伙人 付建超

合伙人上年初数
量

225
上年当年增
加数量

7 上年当年减少数量 19 合伙人上年末数量 213

注册会计师上年
初数量

注册会计师上年末
数量

分支机构上年初
数量

15
上年当年设
立数量

0 上年当年撤销数量 0 分支机构上年末数量 15

上一年度业务收
入总额（万元）

  407,516.93      318,912.25      60,231.49

截至上年末累计职
业风险基金（万
元）

0 上年末净资产金额（万元）      55,876.81

会计师事务所上一年度审计业务收入在国际会计网络中比重

3.66%(该比率是根据本所2023年度的审计业务收入31.89亿元人民币，及德勤全球
2023财年的审计与鉴证业务收入123亿美元计算得出。德勤全球2023财年的起止时间
为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德勤全球2023财年审计与鉴证业务收入按照2023
年5月31日的美元汇率折算为人民币871.10亿元)

遵循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运行情况

注：因保险合同条款限制，保险有效期内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代表发生民事诉讼时，会计师事务所实际有能力赔付的金额。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已经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 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以下简称
“5101号准则”）以及《国际质量管理准则第1号（以下简称“ISQM”）的要求，在包括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导层、职业道德要求、业务接受与
保持、业务执行、资源、信息与沟通、监控和整改的这八个方面建立和完善了本所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委派了本所首席合伙人作为对本所质量管理
体系承担运行责任以及承担最终责任的人士，负责根据相关职业准则和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和评价本所的质量管理体系。根据本所质量管理体系评
价制度，本所设定了每年5月31日作为质量管理体系的评价基准日。本所已经于2024年7月31日完成了对本所截至2024年5月31日的质量管理体系评
价，并得出以下结论。

本所已经委派特定人员(“业务流程负责人”)负责本所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责任，以及具体各个方面的运行。在对本所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本次评估
的过程中，业务流程负责人已经评估了其负责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领域。并得出以下结论：(1)本所已经基于本所及业务的性质和具体情况，识别
5101号准则和ISQM 1规范的相关质量风险和质量目标，并设计和执行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相关的具体政策和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设计有效且
得到执行，并且正在有效地运行；(2)本所并未识别出5101号准则和ISQM 1所定义的相关发现和缺陷。

本所的监控和整改负责人与本所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终责任的人士一起复核了上述业务流程负责人的相关评估，并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本所可能
正在采取某些改进措施，但根据5101号准则和ISQM 1的相关规定，针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或审阅、及其他鉴证或相关服务业务，本所已经设计、执
行和运行了质量管理体系，该质量管理体系为本所提供了合理保证，以确保(1)本所及员工按照适用的职业准则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其职责，
并根据这些准则和要求的规定执业；以及(2)本所和项目合伙人根据项目的相关情况所出具的项目报告是适当的。

自建国际会计网络中，境外分支机构数量 不适用

自建国际会计网络中，境外分支机构上一年度审计业务收入在
国际会计网络中比重

不适用

加入的国际会计网络名称 德勤

截至上年末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职
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与累计职业
风险基金之和（万元）

超过两亿元

国际化情况

自建的国际会计网络名称 不适用

上一年度分支机构情况

上一年度取得的收入情况

上一年度审计业务收入金额
（万元）

上一年度证券服务业务收入金额（万元）

职业风险保障情况

上一年度签署证券服务业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数量 150

  其中：签署证券服务业务报告的总所
        注册会计师数量

53

        签署证券服务业务报告的分所
        注册会计师合计数量

97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上一年度执业人员情况

 1,149  1,182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批准执业日期 1993年2月10日


